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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从事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以及环境监测站实
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评审工作中, 发现有不少环境

监测站的量值溯源只停留在对仪器设备检定的认

识上,而对量值溯源概念、体系、途径和方法不甚明

了,特别是对校准和检定的关系理解不清, 造成一

些监测项目、领域的量值统一得不到保证; 检定费

用又增加,不堪重负。今对环境监测实验室的量值

溯源予以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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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量值溯源的相关概念和释义

111  量值
一般由一个数乘以测量单位所表示的特定量

的大小。

112  测量

以确定量值为目的的一组操作。

113  溯源性
通过一条具有规定不确定度的不间断的比较

链,使测量结果或计量标准的值能够与规定的参考

标准,通常是国家计量基(标)准或国际计量基(标)

准联系起来的特性。这种特性使所有的同种量值,

都可以按这条比较链通过校准向测量的源头追溯,

即溯源到同一个测量基准(国家基准或国际基准) ,

使准确性和一致性得到技术保证。否则,量值出自

多源或多头,必然造成技术和管理上的混乱。所谓

/量值溯源0,是指自下而上通过不间断的校准而构

成的溯源体系。

114  国际计量基(标)准

经国际协议承认的测量标准, 在国际上作为对

有关量的其他测量标准定值的依据。

115  国家计量基(标)准

经国家决定承认的测量标准, 在国家内部作为

对有关量的其他测量标准定值的依据。

116  有证标准物质

有证书的标准物质, 其中一种或多种特性值是

用建立溯源性的程序确定,使之可溯源到准确复现

地表示该特性值的测量单位,每一种出证的特性值

都有给定置信水平的不确定度。

2  量值溯源的总体要求

实验室应能够证实其测量活动所涉及的全部

量值能溯源至国家或国际计量基(标)准。具体地

说, 即实验室所使用的计量器具(计量标准、检测设

备和参考物质)都应溯源到国家/国际计量基准。

3  量值溯源系统

我国已经建立了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、中国

测试技术研究院和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为最高

等级校准实验室的国家量值溯源网络,建立了国家

计量基准和各个等级的工作计量标准,形成了完整

的量值溯源系统。

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( CNAL)在承认国

际计量局( BIPM)框架下,签署互认协议( MRA)并

能证明可溯源至 SI国际单位制的国家或经济体的

最高计量基(标)准。

4  环境监测实验室的量值溯源途径和方法

( 1)根据5计量强制检定目录6的要求, 将有关

仪器设备、器具送至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被认可的

校准实验室, 通过使用相应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

准进行定期计量检定或校准实现量值溯源。

( 2)监测使用的标准物质必须追溯至 SI 测量

单位或有证标准物质,其提供者应是国务院计量行

政部门批准的机构, 如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、国

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物质研究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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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实验室自行开展检定的强检项目(如小容

量检定、风洞实验室等) , 必须经法定计量部门认

可、授权(计量建标) , 校准人员经过授权部门的培

训、考核,持证上岗, 保存所有的校准记录, 接受授

权部门的监督审查。

( 4)对非强检仪器设备、器具进行自校时, 应符

合有关技术规定, 并能证实其具备从事校准的能

力。自校的方法必须形成文件(校准规程)并经过

评审和确认,校准结果必须加以记录, 校准人员应

经过必要的培训,并获得相应的资格确认。

(5)实验室内部建立的参考标准(器具) ,如标

准砝码、标准声源、流量校准器等, 必须经过法定计

量检定机构或校准实验室所建立的适当等级的计

量标准的定期检定或校准, 溯源至国家计量基

(标)准。

(6)当进口设备无法溯源至中国国家基准时,

应提供有效的证明以证实其能够溯源至满足中国

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要求的境外计量基准。

( 7)必要时, 量值可按照国家量值溯源体系的

要求溯源至本部门(本行业)的最高计量标准,也可

直接溯源至工作基准、国家副计量基准或国家计量

基准。

( 8)当不可能、不适用或难以溯源至国家计量

基(标)准时,则应溯源至公认实物标准, 或通过比

对试验、参加能力验证等途径以提供证明, 如某些

微生物监测、有机监测、气体监测中的参考标准。

( 9)实验室应根据自身特点, 制定量值溯源程

序、量值溯源图和周期校准/检定计划, 以及实验室

间比对和能力验证计划, 并加以实施。

5  校准与检定

511  校准
指在规定条件下,为确定测量装置或测量系统

所指示的量值, 或实物量具或参考物质所代表的量

值,与对应的由标准所复现的量值之间关系的一组

操作。它的依据是校准规范或校准方法,通常应作

统一规定,特殊情况下也可自行制定。校准的结果

可记录在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中, 也可用校准因数

或校准曲线等形式表示。

512  检定

指查明和确认计量器具是否符合法定要求的

程序,它包括检查、加标记和(或)出具检定证书。

检定具有法制性,其对象是法制管理范围内的计量

器具。国家计量局 1987年发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

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6中包括十二大类; 同

年国务院发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

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6中附有强制检定的工作计
量器具目录, 即用于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卫

生、环境监测 4个方面的工作计量器具 55项;国家

计量局又发布明细目录共 111种; 1999年, 国家质

量技术监督局根据国务院授权,又增补了强检工作

计量器具 4项 6种。从国际法制计量组织( OIML)

的宗旨和发布的国际建议看,其认定的法制管理范

围, 基本上与我国的强制检定管理范围相当。一台

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,也就是一台被授予法制特性

的计量器具。强制检定应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

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执行。我国对社会公用计

量标准以及部门和企业、事业单位的各项最高计量

标准,也实行强制检定。

检定的依据是按法定程序审批公布的计量检

定规程。在检定结果中, 必须有合格与否的结论,

并出具证书或加盖印记。从事检定的工作人员必

须是经考核合格,并持有有关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

检定员证。

校准和检定的主要区别,可归纳以下 3点:

( 1)校准不具法制性,是自愿溯源行为;检定则

具有法制性, 属计量执法行为。

( 2)校准主要确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; 检定

则是对其计量特性及技术要求符合性的全面评定,

必须作出合格与否的结论。

( 3)校准的依据通常作统一规定, 也可自行制

定; 检定的依据则是法定检定规程。

随着与国际准则的接轨,在加强检定法制建设

的同时, 校准开始成为实现单位统一和量值准确可

靠的主要方式,以往以检定取代校准的现象正在扭

转。环境监测实验室通过开展校准工作,一方面可

提升技术能力,确信环境监测工作的一致性和准确

性;另一方面, 能降低量值溯源成本, 保护自身

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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